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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几乎在全球展开了司法改革运动。
这次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如何使人们更容易接近司法，即如何保障公民起诉权。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使得各种民事纠纷大幅增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诉讼爆炸
”。
然而，许多纠纷起诉到法院后，经常被法院裁定或口头告知“不予受理”。
社会纠纷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解纷机制予以解决，人们将会寻求非法方式，那将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纠
纷甚至动乱。
因此，民事起诉权的保障对于有序化地解决社会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事起诉问题是民事程序法中涉及范围较广的一个课题。
本书仅从共性的意义上，抽象出民事起诉制度的设计理念或法理，在总结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司
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宏观设想。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民事起诉制度的基本理念。
法律的理念是人们对法律制度的价值判断及制定规则的抽象价值取向。
而法律制度是在法律理念基础上制定的具体行为规则。
民事起诉制度的基本理念是：民事起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民事起诉权的保障是国家对公民的基本
义务。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准的提高，法律赋予人们的实体权利会越来越多，而权利如果没有相
应的诉权予以保障，那么这些权利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司法救济请求权(right to judicial remedy)也称为接近法院权(access t0 court)或接近司法权(access to
justice)，是指当个人的权利或自由被非法侵犯时，有要求司法机关给予听审和裁判的权利。
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人权观念理解的深化而产生的权利概念。
司法救济请求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不得拒绝受理；其二，不得拒绝裁判。
    作为司法救济请求权之一的民事起诉权与民事实体权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民事起诉权与民事实体权的联系表现为，民事起诉权的基础是民事实体权，民事实体权应包含民事起
诉权；但民事实体权与民事实体又是相对分离的，即享有民事起诉权的人未必一定享有民事实体权。
    我国至今未将司法救济请求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
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
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表明，我国主流意识在观念上已发生了根本转变，即从过去的权利规定
转变到现在的权利尊重和保障，注重了权利的实践性。
笔者认为，司法救济请求权的保障应该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
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司法救济请求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明确写入宪法。
     第二部分，外国民事起诉制度评述。
通过考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起诉制度的具体规定，探知其规定的内在理念及意图，从中探
寻可供我国立法及司法借鉴的经验。
法国的民事起诉制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建立了诉权制度。
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权是指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该法典关于诉权的规定，极大地促进了程序理念的形成与普及。
其二，创立了团体诉讼资格制度。
为保护个人(行会成员)的权益提供了又一重要的途径。
    德国民事起诉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规定了被告的应诉责任。
即被告如未在规定的时间提出答辩，或虽提出答辩，但未有效地反驳原告提出的事实的，就可能要承
担败诉的后果。
这一规定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提高了诉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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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规定了诉讼要件。
该规定为法官提供了作出实体裁判在诉讼法上必须满足的程序条件，也为诉讼双方提供了在程序上攻
击和防御的目标，从而使得程序的作用与价值在诉讼中得到提升。
其三，规定了较全面的诉的合并制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规定附带的诉的合并与选择的诉的合并制度，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
能够更加充分地保护当事入的实体权利，简化诉讼程序，符合当事人对法律的合理预期，也便利于法
院对判决的执行。
    日本民事起诉制度主要模仿德国，但也有其特点：其一，明确区分了起诉要件、诉讼要件和权利保
护要件。
这种区分，有利于明确诉讼不同阶段的任务，使得程序权利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其二，全面规定了诉讼费用制度。
日本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费用的范围、负担、担保及诉讼救助等都作了详尽规定，为进行诉讼提供了费
用规则。
    英国民事起诉的特点如下：其一，宽泛的反诉与追加之诉制度。
英国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20章规定了反诉与其他追加之诉，依据此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范围相当
广泛。
该制度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进行诉讼，在程序上使得多个纠纷及多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够在一次诉讼中
得到解决。
其二，英国的诉讼费用范围较宽。
英国法院的诉讼费不仅包括法院费用，也包括律师费。
这一制度使得胜诉方降低了诉讼成本，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了民事起诉行为。
　  比较而言，美国的民事起诉制度是相当完备的。
其特点如下：其一，规定了适用范围较广泛的反诉及交叉诉讼制度。
美国的反诉不一定要求必须与本诉有联系，这就拓宽了反诉的受理范围。
共同诉讼人之间可以提起交叉诉讼，使得共同诉讼人之间的纠纷也能够与本诉一并解决。
其二，创立了诉讼引入与诉讼介入制度。
使得第三人根据其在诉讼中的地位，能够更加方便的参加诉讼，限制了法官的恣意，提高了诉讼效率
。
其三，规定了集团诉讼制度。
美国的集团诉讼适用范围宽泛，对推动民权运动及保护众多消费者、受害者的权益，提供了不可替代
的制度保障。
    第三部分，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回顾与反思。
如果不考虑本国的具体法治传统及现实环境，而将域外的制度和经验照搬过来，那势必出现“水土不
服”现象。
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过去与现状，以发现问题之所在。
    中国典型意义的传统社会主要是指封建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在意识形态上居支配地位的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治国目标上追求大同，天下为公；在观念上主张无讼、耻讼。
这样，主流社会对具体司法体制及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太多的关注与建树。
儒家法律思想及制度对当代国人的观念仍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迫于内政外交的压力，清政府仿效日本和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制定了《大清民事诉讼法草案》。
该草案虽因清朝政府的覆没未及实施，但它成了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蓝本。
可以说，从此开始，中国的法律人士才开始认识到民事诉讼制度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性。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由于一直未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不可能有效实施。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宣告成立，此后，共产党解放了广大的中国农村，在解放区建立了人
民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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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司法最突出的特点是群众路线，司法干部不再凭诉状和文件坐堂办案，而是走出办公室，就地审
理。
况且取消了诉讼费用，方便了当事人诉讼，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简化诉讼程序。
可见，解放区的司法仍然沿用了我国封建社会民间的纠纷解解方式，只是调解所依据的“原则”不同
。
在封建社会是“礼”，而解放区司法调解更多地是依据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间习惯。
这一时期，人民司法关注更多的是社会秩序的维持，程序意识十分淡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注重社会稳定和政治运动，直到1982年才有了民事诉讼法，虽经1991
年的修改后正式实施，但该法仍然过于简略，在实践中随意性很大。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起诉制度落后的原因如下：一是我国缺乏对人性本质的深层研究和认识，过于
相信人而忽视制度；二是对诉权的研究和重视不够，民事起诉权是以诉权作为其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
的，诉权不被重视，必然导致民事起诉权的观念与制度缺乏根基；三是习惯于以言代法，以德代法，
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司法界至今并未真正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念。
    第四部分，敞开司法之门：完善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宏观思考。
在宏观上，我国民事起诉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民事受案范围狭窄，民事起诉条件设定不合理，案
件受理费过高，应当合并审理的诉讼未予合并，对滥诉行为缺乏规制等。
这使得当事人未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司法资源。
因此，要在这些主要方面，对我国民事起诉制度进行改造。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状况，在受案范围上应予扩充，即凡是民事法律调整的权利义
务关系纠纷、因正在生成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纠纷以及侵犯宪法基本权利导致民事权利损害
的纠纷，法院均应受理；在起诉的条件上应当降低，即只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法院就应当受理；
在法院的案件受理费上，对现行收费标准应予以改革，使得收费依据更加合理并降低收费；在合并审
理制度上，应规定凡是可以合并的诉讼，法院不得拒绝合并；此外，在保护起诉权的同时，应对滥用
民事起诉权的行为予以规制，加大对滥诉行为的处罚力度，使民事起诉规则逐步健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敞开司法之门>>

书籍目录

导论  一、本书的研究目的  二、本书的研究范围   三、本书的研究意义第一章  民事起诉制度的基本理
念  导语  第一节 司法救济请求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一、权利与基本权利    二、司法救济请求权    三
、民事起诉权与民事实体权的对应与分离    四、司法救济请求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节 司法救济
请求权的保障是国家对公民的基本义务    一、个人、社会及国家    二、国家司法权力对公民民事权利
的保护    三、国家立法权对国家司法权的制约第二章  域外经验：外国民事起诉制度评述  第一节 法国  
 一、 诉权制度    二、诉权的行使：请求与防御    三、小结  第二节 德国    一、起诉、应诉与防御    二、
诉讼要件    三、共同诉讼与诉的合并    四、第三人参加诉讼    五、小结  第三节  日本    一、起诉要件、
诉讼要件与权利保护要件    二、反诉与诉讼请求的合并    三、多数当事人诉讼    四、诉讼费用    五、小
结  第四节 英国    一、起诉与答辩    二、反诉与其他追加之诉    三、诉的合并、诉讼代表人与集团诉讼 
  四、诉讼费用与法律援助    五、小结  第五节 美国    一、起诉与答辩    二、当事人适格及其诉讼能力    
三、反诉、交叉诉讼与先行确权诉讼    四、诉讼引入与诉讼介入    五、诉讼请求及当事人的合并    六
、集团诉讼    七、小结  第六节 比较与借鉴：外国民事起诉制度对我们的启示第三章  我国民事起诉制
度的回顾与反思  第一节 传统中国社会    一、政治乌托邦：无讼    二、民事起诉制度的缺失  第二节 近
现代中国社会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    一、1949年至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行    二、1954年至1957
年反右运动前    三、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    四、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五、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  第四节 结语    一、缺乏对人性本质的深层研究和认识    二、对诉权的研究和重
视不够    三、习惯于以言代法，以德代法第四章  敞开司法之门：完善我国民事起诉制度的宏观思考  
第一节 扩充民事受案的范围    一、民事法律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纠纷    二、因正在生成中的民事权利
义务关系产生的纠纷    三、侵犯宪法基本权利导致民事权利损岩的纠纷  第二节 降低民事起诉的条件    
一、国际上民事起诉条件的考察    二、我国的民事起诉条件评析    三、我国现行民事起诉条件的形成
原因    四、对我国现行民事起诉条件的修改建议  第三节 合理分担民事诉讼的成本    一、民事诉讼成本
的构成    二、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评析  第四节 合并审理可以合并的诉讼    一、中国的实践：案件剖
析    二、我国合并审理制度不健全的原因分析    三、完善我国合并审理制度的立法设想  第五节 规制滥
用民事起诉权的行为    一、几个案例折射出的问题与困惑    二、滥诉行为的认定    三、结语主要参考
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敞开司法之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